
補    助    計    畫 補    助    內    容
接

          經　 　　　常

業    務    費人    事    費

補　     　　助計 畫
起 訖
年 度

受補助
機
算
列入關

預 年度

勞動

中華民國
補助經費

-合計 -

- -1.6330011200

勞動關係業務

- -01(1)補助勞工權益基金

110 - -補助勞工訴訟及生活費用。[1]補助特種基金 110-110

- -2.6130011300

勞動保險業務

- -02(1)研議勞工保險財務及就

   業保險業務

110 - -撥補勞工保險基金，健全勞

保財務。

[1]補助特種基金 110-110

- -03(2)直轄市勞保欠費繳款專

   案補助

110 - -為協助直轄市政府繳納以前

年度勞工保險保費欠費，按

其繳款比例予以補助，並分

年協助。

[1]補助直轄市政府 110-1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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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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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本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門
合　　　　     　　計

           經           費           之           用           途           分           析

分析表
部

110年度 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合計 合計- - - 23,176,57223,176,572

1.6330011200

勞動關係業務

1.6330011200

勞動關係業務

- - - 25,00025,000

(1)補助勞工權益基金 (1)補助勞工權益基金- - - 25,00025,000

補助勞工訴訟及生活費用。[1]補助特種基金 補助勞工訴訟及生活費用。[1]補助特種基金- - - 25,00025,000

2.6130011300

勞動保險業務

2.6130011300

勞動保險業務

- - - 23,151,57223,151,572

(1)研議勞工保險財務及就

   業保險業務

(1)研議勞工保險財務及就

   業保險業務

- - - 22,000,00022,000,000

撥補勞工保險基金，健全勞

保財務。

[1]補助特種基金 撥補勞工保險基金，健全勞

保財務。

[1]補助特種基金- - - 22,000,00022,000,000

(2)直轄市勞保欠費繳款專

   案補助

(2)直轄市勞保欠費繳款專

   案補助

- - - 1,151,5721,151,572

為協助直轄市政府繳納以前

年度勞工保險保費欠費，按

其繳款比例予以補助，並分

年協助。

[1]補助直轄市政府 為協助直轄市政府繳納以前

年度勞工保險保費欠費，按

其繳款比例予以補助，並分

年協助。

[1]補助直轄市政府- - - 1,151,5721,151,572

97


